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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雄人壽團體住院醫療日額給付保險附約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給付項目：住院醫療日額保險金） 

（等待期間：自被保險人於本附約訂立日起持續有效三十日，詳請參閱契約條款。）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

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

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 
 

保險公司免費申訴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E-mail)： 

0800–083–083 

(02)2345–9567 

3277@fglife.com.tw 

核准文號： 民國 83 年 07 月 27 日 台財保第831489227號函 

修正日期： 

 

民國 108 年 10 月 01 日 依108.08.22金管保壽字 

第 1080431743 號函修正 

 

第一條【附約的訂定及構成】 

本團體住院醫療日額給付保險附約（以下簡稱本附約）依主保險契約（以下簡稱主契約）要保人之申

請，經本公司同意，附加於主契約訂定之。 

本附約保險單條款、附著之要保書、被保險人名冊、批註及其他約定書，均為本附約的構成部份。 

本附約的解釋，應探求附約當事人的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的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

的解釋為準。 
 

第二條【名詞定義】 

本附約所稱「要保人」是指要保單位。 

本附約所稱「被保險人」，係指主契約被保險人本人。 

本附約所稱「團體」是指具有五人以上且非以購買保險而組織之下列之一團體： 

一、有一定雇主之員工團體。 

二、依法成立之合作社、協會、職業工會、聯合團體、或聯盟組成之團體。 

三、債權、債務人團體。 

四、依規定得參加公教人員保險、勞工保險、軍人保險、農民健康保險或依勞動基準法、勞工退休金

條例規定參加退休金計畫之團體。 

五、中央及地方民意代表所組成之團體。 

六、凡非屬以上所列而具有法人資格之團體。 

本契約所稱「醫院」，係指依照醫療法規定領有開業執照並設有病房收治病人之公、私立及醫療法人醫

院；但不包括專供休養、戒毒、戒酒、護理、養老等或其他類似之醫療處所。 

本附約所稱「醫師」，係指領有醫師證書，合法執業者。 

本附約所稱「傷害」，係指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內，因遭遇外來突發的意外傷害事故，致其身體

蒙受的傷害。所稱意外傷害事故，指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 
本附約所稱「疾病」，係指被保險人於本附約訂立日起持續有效三十日後所發生的疾病。但如被保險人

投保時之保險年齡為零歲，且罹患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公告所認定的新生兒先天性代謝異常疾病篩檢項目

之篩檢疾病者，不適用前述自本附約訂立日起需持續有效三十日之限制。 

續保者，被保險人在續保日前已持續有效逾三十日時，該被保險人不受三十日之限制。 

本附約所稱「同一次事故」係指由同一傷害或疾病或由此引起之併發症，必須住院治療之事故，如須住

院治療二次以上時，每次出院與再入院之間隔時間未超過九十天者，視為同一次住院。 

本附約所稱「約定日數」，係指記載於要保書中所約定之同一次事故最長給付日數。 

本契約所稱「住院」係指被保險人經醫師診斷其疾病或傷害必須入住醫院，且正式辦理住院手續並確實

在醫院接受診療者。但不包含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五十一條所稱之日間住院及精神衛生法第三十五條所稱

之日間留院。 

 

第三條【保險範圍】 

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內，因疾病或傷害，經醫院診斷確定，必須且經住院治療時，本公司依照本

附約的約定給付保險金。 

 

第四條【保險期間、保險責任的開始及交付保險費】 

本附約保險期間為一年。 

本公司對本附約應負的責任，自本公司同意承保且要保人交付第一期保險費時開始，本公司並應發給保

險單作為承保的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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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人在本公司簽發保險單前先交付相當於第一期保險費而發生應予給付的保險事故時，本公司仍負保

險責任。 

本附約如係與主契約同時投保者，以主契約保險期間的始日為本附約的始日，以主契約當年度保險單週

年日為到期日。 

本附約如係中途申請附加者，以主契約保險單上所批註之日期為始日，以主契約當年度保險單週年日為

到期日。 

 
第五條【保險證或保險手冊】 

本公司應發給每位被保險人保險證或保險手冊，載明被保險人姓名、保險商品名稱、保單號碼、保險範

圍、保險期間、保險金額及本公司服務電話。 

 

第六條【保險費的計算】 

本附約的保險費總額以平均保險費率乘保險金額總額計算，但在本附約有效期間內因保險金額總額的增

減而致保險費總額有增減，要保人與本公司應就其差額補交或返還。 

前項所稱「平均保險費率」是按訂定本附約或續保時，依要保人的危險程度及每一被保險人的性別、年

齡、保險金額所算出保險費總和除以全體被保險人保險金額總和計算。 

 

第七條【附約有效期間】 

本附約續約時之保險期間為一年。要保人得在保險期間屆滿日的兩週前通知本公司續保，續保的始期以

原附約屆滿日的翌日零時為準。 

除本公司依規定陳報主管機關停止銷售本種保險商品外，本公司不得拒絕續保。 

第一項續約保險費，應以續約時被保險人的年齡為基礎，按當時依規定陳報主管機關之費率及第六條之

約定計算，要保人如不同意該項保險費，本附約自該期保險費應交之日起自動終止。本公司認為被保險

團體的人數不合第十三條第一項約定時，得不受理續保。 

 

第八條【第二期以後保險費的交付、寬限期間及契約效力的停止】 

本附約第二期以後的分期保險費，應與主契約的保險費一併交付，如到期未交付時，半年繳者，自催告

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期間；月繳或季繳者，則自保險單所載交付日期的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期

間。 

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附約自寬限期間終了翌日起停止效力。如在寬限期間內發生保險事故時，本

公司仍負保險責任。但應由給付保險金內扣除本附約該被保險人欠繳保險費。 

 

第九條【附約效力的停止及恢復】 

主契約停止效力時，本附約效力亦同時停止。 

本附約停止效力後，要保人得在停效日起兩年內，填妥復效申請書及被保險人體檢書〔以公立醫院、教

學醫院或本公司認可的醫院或醫師檢驗者為限〕申請復效，惟自停效日起兩個月內申請復效者，得以健

康聲明書代替醫師的體檢書。但主、附約皆停效時，主契約未申請復效者，本附約亦不得申請復效。 

前項復效申請，經本公司同意並繳清按日數比例計算的當期未滿期保險費後，自翌日上午零時起，本附

約始能恢復效力。惟本附約停效期間所發生的保險事故，本公司不負保險責任。 

 

第十條【告知義務與本附約的解除】 

要保人在訂立本附約或加保時，對於本公司要保書書面詢問的告知事項應據實說明，如有為隱匿或遺漏

不為說明，或為不實的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的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附約或解除該被

保險人資格，而且不退還所收受的保險費，其保險事故發生後亦同。但危險的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

明的事實時，不在此限。 

被保險人在訂立本附約或加保時，對於本公司要保書書面詢問的告知事項應據實說明，如有為隱匿或遺

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的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的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該被保險人資

格，而且不退還所收受的保險費，其保險事故發生後亦同。但危險的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的事實

時，不在此限。 

前兩項附約的解除權，自本公司知有解除的原因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 

本公司解除本附約時，應通知要保人，但要保人解散、合併、破產、裁撤或居住所不明，通知不能到達

時，本公司得將該項通知送達被保險人或受益人。 

 

第十一條【被保險人的異動】 

要保人因所屬人員異動而申請加保時，應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本公司，自通知到達之翌日零時起

開始生效，如通知起保日期在後，則自該起保日零時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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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人因所屬人員離職、退休或其他原因停止正常工作而退保時，應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本公

司，被保險人資格自通知到達之翌日零時起喪失，如通知退保日期在後，則自該退保日零時起喪失，其

保險效力終止。 

要保人所屬人員之配偶、子女異動而申請加退保時，應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本公司，自該書面或

其他約定方式通知送達時起開始生效。 

要保人所屬人員因第二項原因退保時，其配偶及子女喪失被保險人資格，本公司按第十三條約定退還該

被保險人的未滿期保險費。 

 

第十二條【附約的終止（一）】 

要保人得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本公司終止本附約，本公司按日數比例，退還未滿期保險費。 

被保險人非因本附約所載之保險事故身故時，本附約對該被保險人之效力即行終止，本公司按日數比

例，退還該被保險人之未滿期保險費。 

主契約終止時，本附約如尚未期滿，其效力持續至該期已繳之保險費期滿後終止。 

 

第十三條【附約的終止（二）】 

本附約在被保險人數少於五人，或少於有參加保險資格人數的百分之七十五時，本公司得終止本附約，

並按日數比例返還未滿期之保險費。 

保險附約之效力自通知到達之翌日零時起終止。終止前發生保險事故時，本公司仍負給付保險金的責

任。 

 

第十四條【資料的提供】 

要保人應保存每位被保險人的個別資料，詳錄該被保險人的姓名、性別、年齡、出生日期、身分證明編

號、保險終止日期，以及其他與本附約有關的資料。 

要保人應依本公司的要求，提供前項資料。 

 

第十五條【危險變更的通知義務】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由於工作場所、設備、業務種類或其他變更，致危險有顯著增加時，要保人應於知悉

後兩週內通知本公司，要保人怠於通知時，對本公司因此所受的損失，應負賠償責任。 

本公司接到前項通知後三十日內，得根據危險增加的程度要求增加保險費或將本附約終止。危險顯著減

少時，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得要求本公司重新核定保險費。 

 

第十六條【保險事故的通知與保險金的申請時間】 

要保人或受益人應於知悉被保險人發生保險事故十日內，以書面通知本公司。並於通知後檢具所需文件

向本公司申請給付各項保險金。 

本公司應於收齊前項文件後十五日內給付之，逾期本公司應按年利一分之利率加計利息給付。 

 

第十七條【住院醫療日額保險金的給付】 

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內因疾病或傷害，經醫院診斷確定必須且經住院治療時，本公司自被保險人

住院治療之日起，按被保險人名冊所載該被保險人之「住院醫療保險金日額」乘以實際住院醫療日數

（含出院及入院當日）給付「住院醫療日額保險金」；但每次住院給付日數最長以約定日數為限。 

 

第十八條【住院醫療日額保險金的申請】 

受益人申顉「住院醫療日額保險金」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診斷證明書。但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為醫師時，不得為被保險人作診斷證明。 

二、保險金申請書。 

三、受益人的身分證明。 

 

第十九條【除外責任】 

被保險人直接因下列事由致成傷害或疾病時，本公司不負給付保險金的責任。 

一、 要保人、被保險人的故意行為。 

二、 被保險人的犯罪行為。 

三、 戰爭（不論宣戰與否）、內亂及其他類似武裝變亂。但附約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四、 因原子或核子能裝置所造成的爆炸、灼熱輻射或污染。 

五、 被保險人在附約訂立或復效或加保之日起二年內罹患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疾病（AIDS）。 

六、 精神病、精神分裂、酒精中毒、吸食毒品。 

七、 法定傳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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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美容手術、外科手術整型或天生畸型。 

九、 懷孕、流產或分娩。但因遭遇意外傷害事故所致或醫療行為必要之流產或分娩不在此限。 

十、 一般牙齒治療、鑲補或裝設義齒。但由意外傷害所致牙齒治療不在此限。 

十一、一般健康檢查、療養或特別護理。 

十二、以捐贈身體器官為目的的醫療行為。 

 

第二十條【被保險人的更約權】 

本公司因第十三條、第十五條的原因終止本附約或被保險人參加本附約滿六個月後喪失本附約被保險

人資格時，被保險人得於本附約終止或喪失被保險人資格之日起三十日內不具任何健康證明文件，於

本公司當時投保規定下，向本公司投保不高於本附約內該被保險人之保險金額的同類型健康保險，本

公司按該被保險人的更約當時之保險年齡以標準體承保，但被保險人的年齡或職業類別在本公司拒保

範圍內者，本公司得不予承保。 

 

第二十一條【經驗退費分紅計算及給付】 

本附約經驗退費分紅計算公式及給付方式訂定如附件。 

 

第二十二條【受益人的指定與變更】 

本附約保險金的受益人為被保險人本人，本公司不受理其指定或變更。 

被保險人身故時，如有未給付予被保險人之保險金部分，則以主契約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受

益人為該部分保險金之受益人，若無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受益人，則以被保險人之法定繼承

人為該部分保險金之受益人。 

 

第二十三條【年齡的計算及錯誤的處理】 

被保險人的投保年齡以足歲計算，但是未滿一歲的零數超過六個月者加算一歲。 

被保險人的投保年齡發生錯誤時，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真實投保年齡較本公司保險費率表所載最高年齡為大者，該被保險人部分之本附約效力自始無效

，其已繳保險費無息退還要保人。 

二、因投保年齡的錯誤，而致溢繳保險費者，本公司無息退還溢繳部分的保險費。但在發生保險事故

後始發覺且其錯誤發生在本公司者，本公司按原繳保險費與應繳保險費的比例提高「住院醫療保

險金日額」，而不退還溢繳部分的保險費。 

三、因投保年齡的錯誤，而致短繳保險費者，要保人得補繳短繳的保險費或按照所付的保險費與被保

險人的真實年齡比例減少「住院醫療保險金日額」。但在發生保險事故後始發覺且其錯誤不可歸

責於本公司者，要保人不得請求補繳短繳的保險費。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前段情形，其錯誤原因歸責於本公司者，應加計利息退還保險費，其利息按民法

第二百零三條法定週年利率計算。 

 

第二十四條【住所變更】 

要保人的住所有變更時，應即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本公司。 

要保人不做前項通知時，本公司按本附約所載之最後住所所發送的通知，視為已送達要保人。 

 

第二十五條【時效】 

本附約所生的權利，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兩年不行使而消滅。 

 

第二十六條【批註】 

本附約內容的變更，或記載事項的增刪，除第二十二條另有約定外，非經要保人與本公司雙方書面或

其他約定方式同意且批註於保險單者，不生效力。 

 

第二十七條【管轄法院】 

本附約涉訟時，約定以要保人住所所在地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要保人之住所在中華民國境外時，

則以本公司總公司所在地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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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經驗分紅計算公式 

 

    ________________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甲方） 

    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乙方） 

 

一、貴我雙方同意自___年___月___日起簽訂經驗退費計算公式如下： 

Ｒ＝Ｋ×（Ｔ－Ｅ－Ｃ）－Ｃ’ 

Ｋ  ：分紅率 

Ｔ  ：當年度合併計算經驗退費之總保費 

Ｅ  ：保險公司稅捐、行政管理費及其他各項費用 

Ｃ  ：當年度發生之理賠金額 

Ｃ’：累積虧損 

 

二、於每一保單年度末計算經驗退費後，如其金額為正值時，貴我雙方

同意，其經驗退費將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方

式退費；如其金額為負值時，其虧損將抵沖續年度之經驗退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股份有限公司     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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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雄人壽團體住院醫療日額給付保險附約批註條款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

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

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 
 

 保險公司免費申訴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E-mail)： 

0800–083–083 

(02)2345–9567 

3277@fglife.com.tw 

核准文號： 民國 86 年 05 月 19 日 台財保字第 861785262 號函 
修正日期： 民國 104年 08月 04日 依 104.06.24 金管保壽字 

第 10402049830 號函修正 

     

 

一、本批註條款適用於遠雄人壽團體住院醫療日額給付保險附約（以下簡稱附約）。 

二、批註條款與附約條款有抵觸者，依本批註條款之規定。 

三、本批註之承保對象係指戶籍中登記為被保險人之父母、配偶或子女，且以其姓名記載於被保險人

名冊或嗣後批註於被保險人名冊者為限。 

  「父母」係指本生父母或收養關係生效六個月後之養父母。 

  「配偶」係指附約被保險人依法定程序結婚後之配偶。 

  「子女」係指保險單有效期間內，保險事故發生時，附約被保險人自出生日起至二十三歲止未婚

之親生子女、養子女或繼子女。附約有效被保險人的子女年滿二十三歲者，於下次應繳保險費之

日起，對該子女的保險效力即行停止。 

四、本批註承保對象因所約定保險事故之發生而住院醫療時，本公司所給付保險金的受益人為被保險

人本人，本公司不受理其指定或變更。 

五、附約生效後，被保險人之父母、配偶或子女始申請加保者，須提出健康聲明書並經本公司同意。 

六、被保險人之父母、配偶或子女之投保金額及保障範圍悉依被保險人名冊之記載，嗣後加保者，則

依批註內容之記載。 

七、被保險人之父母、配偶或子女異動而申請加（退）保時，應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本公司，

自該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送達時起開始生效。 

  被保險人因附約條款第十一條第二項原因退保時，其父母、配偶或子女喪失被保險人資格，本公

司按附約條款第十二條約定退還該被保險人的未滿期保險費。 


